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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安金安
医疗系统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庭审

□ 本报记者 安海涛 本报通讯员 杜 凡 王 辛 文/图

厦门知识产权法庭跨域集中管辖福建省厦门市、漳
州市、龙岩市植物新品种相关侵权纠纷，近年来共受理
此类纠纷 57件，涉及胡萝卜、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桔柚
等水果作物，以及夏日七心茶花、红掌等观赏类花卉。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厦门知识产权法
庭正加强“种芯”保护，以司法之力促进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

江西寻乌
巡回审理非法狩猎案件

山东安丘
庭审见真章 观摩提质效

本报讯 为进一步运用好医疗系统反腐败斗争成
果，有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净化优化医疗系
统政治生态。近日，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该区妇幼保健院原副院长曹某某涉嫌受贿罪一
案，由该区监委组织各基层乡镇 （街） 卫生院院长、副
院长，部分医疗机构重要岗位中层干部和经办人员及民
主党派等 100余名干部旁听了庭审。

被告人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进
行忏悔。旁听干部纷纷表示，旁听案件庭审是一堂法纪教
育课，今后一定会以案为鉴，共同塑造清正廉洁的行业风
气，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周文平 朱长忠）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寻乌县人民法院在菖蒲乡徐
溪村巡回审理一起发生在当地的非法狩猎案件。据悉，
2024 年 10 月 25 日，林某斌与林某辉用弹弓及钢珠猎得
2 只白头鹎；同日，林某斌、林某春、林某辉 3 人在菖
蒲乡菖蒲村某竹林猎得鸟类 18 只。经鉴定，以上鸟类
均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庭审中，法官秉承打击犯罪与挽救教育并重的理
念，向 3 名被告人释明非法狩猎对野生动物资源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严重破坏，3 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以前
觉得逮几只鸟不算啥事，今天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
旁听群众在观摩庭审后感慨。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
这场家门口的特殊庭审，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与
生态保护意识。 （陈 辉 胡金生）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庭审规范，充分发挥优秀庭
审的示范引领作用，近日，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组织
开展现场庭审观摩，邀请潍坊市人大代表及特邀监督员
到场监督指导。

本次观摩的案件是安丘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李进审
理 的 一 起 追 加 、 变 更 被 执 行 人 异 议 之 诉 案 件 。 庭 审
中，承办法官有条不紊地推进庭审进程，审理程序严
谨流畅，时间分配合理，法官运用娴熟的庭审驾驭能
力，适时引导，不但充分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
利，又确保了案件争议焦点问题得以深入辨析，为观
摩 人 员 呈 现 了 一 场 高 质 量 的 司 法 实 践 课 。 庭 审 结 束
后，观摩团成员各抒己见，从程序规范、证据审查、
法庭辩论引导等多角度分享感悟，探讨今后如何优化
庭审流程，完善庭审的关键细节。下一步，安丘法院
将通过以“观”促学、以“评”提质的方式，全面提
升干警业务能力和水平。

（孙建豪 岳 浩）

春风里，这对父子“合法”了
□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胡爽爽 胡茜曼 文/图

图①：庭审时，手语老师为徐老伯“发声”。
图②：社会观察团填写调查问卷。
图③：法官为当事人送达判决书。
图④：法官讲解民事判决书。

刑事重拳出击，净化种业市场环境

“到了收获季节，收成寥寥无几真是让
人欲哭无泪。”说起假种子，农民姚某感叹
自己深受其害。2024 年 1 月，姚某发现向被
告人龚某购买的种子所长成的胡萝卜外观性
状和口味都与预想中“莎卡达七寸”（闽南
俗称“316”） 差距甚远。经农业农村局组
织专家进行田间鉴定后发现，姚某种植的品
种与“莎卡达七寸”品种差异显著，系种植
了假冒伪劣种子。

厦门知识产权法庭在审理时发现，上当
受骗的不只姚某一人，假种子已经在厦门、
漳州、泉州、莆田 4地 10余个种植基地悄悄
蔓延，种植面积达到了 400多亩。

面对被告人龚某拒不认罪，以及农产
品 物 证 易 毁 坏 、 季 节 更 换 田 间 损 失 鉴 定
难、种子与种植产品同一性不易认定等难
题 ， 法 官 经 过 抽 丝 剥 茧 ,最 终 判 决 被 告 人
龚某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
期 徒 刑 八 年 ， 并 处 罚 金 80 万 元 ， 同 时 禁
止龚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假释之日起三年
内从事与种子生产、经营相关职业，并将
其违法所得追缴发还受害农民，挽回了受
害农户的损失。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农
作 物 种 业 是 国 家 战 略 性 、 基 础 性 核 心 产
业，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 基 础 。 厦 门 知 识 产 权 法 庭 充 分 发 挥 民
事、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改革试点
优势，持续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种子等案
件办理力度，让侵权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

民事严格保护，促进种业技术发展

一颗种子凝聚着育种人几年甚至几十年
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但育种人的维权之路
可能并不顺利。在原告某柑桔公司与被告某
农业公司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
和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中，某柑桔公
司是“川津 1 号”柑橘新品种权人，该品种
公告日为 2021 年 5 月 1 日，授权日为 2023 年
5月 24日。

经查，在该品种临时保护期内，某农业公
司未经许可，在其某平台官方账号发布多个
柑橘视频并使用“川津 1 号”名称。某柑桔公
司于 2023 年 5 月 5 日通过微信购得被诉侵权
种苗，并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论为
被诉侵权种苗与“川津 1 号”差异位点为 0，判
定为相同或极近似。某柑桔公司还取证到在

“川津 1号”品种授权后的 2023 年 8月 7日，某
农业公司因通过网络平台交易种子被行政处
罚，处罚结果包括没收“川津 1 号”枝条（2 个
枝芽）等，遂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判令某农业公司停止侵权及赔偿临时保护期
使用费 100万元及其他合理费用。

厦门中院经审理认定，某农业公司未经
许可在“川津 1 号”品种临时保护期内生
产、繁殖、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依
法应支付某柑桔公司临时保护期使用费。

同时，厦门中院认为，临时保护期使用
费纠纷并非侵权纠纷，在临时保护期内某农
业公司并不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被诉侵权
行为延续到品种授权之后，应基于侵害植物
新品种权纠纷判决停止侵权；基于植物新品

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综合考虑柑橘的
经济作物属性、被诉侵权种苗生产和销售情
况、某柑桔公司维权成本等因素，判决某农
业公司赔偿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及维权合理开
支 共 18 万 元 。 宣 判 后 ， 双 方 均 未 提 出 上
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定，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
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
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
的植物品种。自品种权初步审查合格之日起
至被授予品种权之日止的期间，为植物新品
种临时保护期，品种权人享有追偿的权利。

为积极有效解决权利人的举证难题，早
在 2019 年，厦门知识产权法庭即聘任 18 名
知识产权审判咨询专家，其中包括农林种苗
专业的专家，又于 2021 年建立兼职技术调
查官库，结合证据保全、基因分子检测等各
类手段，加大技术事实查明力度，并通过现
场勘验丈量土地、清点植株数、枝条取样等
方式及时固定、获取和保存证据，降低权利
人的举证难度。

多元协同发力，提升整体保护合力

面对种业侵权案件追溯难、取证难、查
处难等问题，厦门知识产权法庭依托协同中
心构建“司法+行政+X”保护机制，委托
具有种业技术背景的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
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建立健全与农业农村、
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线索通报、定期会
商、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推进
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有效衔接。

近期，厦门知识产权法庭集中受理了涉

及某园艺开发有限公司与漳平市某花农侵害
茶花新品种权纠纷系列案件。法庭联合漳
州、龙岩当地行政机关、花协等，实地走访
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多发的种植基地，通过巡
回审判、就地调解等方式，实质促成纠纷在
前端化解。

而另一起涉及“安祖敦代尔”红掌新品种
权的案件，要从 2023 年 10 月 18 日说起，原告
在位于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的一处花圃购买
60 株红掌。后经鉴定，上述部分红掌与“红班
比诺 BAMBINO RED 安祖敦代尔”红掌为极
近似品种或相同品种。被告未经原告的授权
许可，擅自对外生产或销售侵权的品种，该行
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请
求厦门中院依法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
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在厦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调解下，在
立案后短短 30 日内，顺利促使侵权人停止
侵权，即不再生产、繁殖、销售未经原告授
权的涉案植株，并赔偿了相关损失，及时制
止了权利人损失的扩大。经调解确认，被告
应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前向原告支付和解款
共计 4万元。

我国土地辽阔，一直是农业大国，农业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植物新
品种权和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一样，都
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形式。植物新品种
权不仅保护了育种者的合法权益，还能促进
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强化对
种业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通过依法公正高
效审理涉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维护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厦门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
叶鑫欣表示。

本报讯 近年来，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依托“中国
花茶之乡”的地域特色，推行“三道茶”工作法，为茶
旅融合发展筑牢法治屏障，注入司法动能，助力茶旅产
业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活力。

暖春时节，荣县万亩茶园绿意盎然。目前，荣县拥
有 40 多家茶叶加工企业，茶产业综合产值超过 50 亿
元。为护航茶产业升级，荣县法院创新推出“三道茶”
工作法：依托“纽扣法庭”强化环境资源保护，通过普
法讲座、司法建议等形式引导绿色发展，守护“生态
茶”；共建治理联席会，联合基层组织、茶产业协会等
优化多元解纷机制，赋能“兴业茶”，2024 年涉茶案件
调撤率超 82%；开通涉茶案件绿色通道，案件平均审理
周期缩短至 20 天，高效维护茶农、茶企及消费者权
益，端好“惠民茶”。 （刁 艳 丁 扬）

河南南阳宛城
充分释法明理 当事人服判息诉

本报讯 近日，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的原告，向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白驹送
来一面写有“执法如山扬正气 秉公办事得民心”的锦
旗，并盛赞法官的判决文书说理清晰明了。

2024 年 6 月，正上初中的小张同学驾驶电动两轮车
与王某驾驶的电动两轮车相撞，致王某受伤、车辆受
损，交警部门认定小张负事故全部责任。因赔偿问题，
王某将小张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庭审中，双方分歧明
显。秉持“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办案理念，根据案件
实际情况，结合双方举证、鉴定报告，白驹在判决书说
理部分对事故责任划分、原告合理损失、被告应承担的
赔偿结果等进行充分释法明理，通过摆事实、列依据、
明权责的方式，将案件事实讲清，说理讲透，结果列
明，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双方当事
人在收到判决书后均服判息诉。 （李亚瑾）

湖北利川 重庆万州
司法架起家事解纷“云上鹊桥”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重庆市万
州区人民法院共同签署 《家事案件跨区域司法协作协
议》 并开展首次联席会议，为渝鄂群众提供家事纠纷

“化解锦囊”。
利川市、万州区虽分属鄂渝两省，但两地民心相

通、民情相连。近年来，随着两地旅游、经商、通婚等
越来越频繁，婚姻家庭、劳务纠纷等问题引发的跨区域
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为此，这对“山城 CP”法院着
眼于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化解，结合地域、民风、民俗
等特点，通过加强司法协作的方式，为跨区域人民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根据协议，双方将针对
家事案件中的诉讼服务、矛盾调处、案件审理、执行事
务等方面开展协作，建立互助联络、联合普法、联席会
议三项机制，促进双方司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
共防、发展互助，推动两地法院司法服务保障水平共同
提升。 （滕志军）

四川荣县
司法助力茶旅产业焕发活力

山路弯弯，春风送暖。近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人民法院藤桥人民法庭法官为一位特殊的当事
人上门送达判决书。

67 岁的徐老伯是一名聋哑人，31 年前，他
在家门口捡到一名弃婴，他将孩子取名为阿瑞，
并收养至今。但二人并没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登记收养，还不是法律上的“父子”，
徐老伯遂想要确认收养关系。

鹿 城 区 法 院 启 动 适 老 扶 弱 助 残 型 诉 讼 机

制，开庭前以线上视频的方式评估徐老伯的手
语沟通能力，并在开庭时请来手语老师为徐老
伯“发声”。

法官邀请人大代表、村干部、民政部门代表、鹿
城区残联代表组成社会观察团旁听庭审。最终，法
庭依法确认徐老伯和阿瑞之间存在收养关系。

“谢谢你们，特地上山来送文书。”徐老伯家住
偏远的山福镇西坑村，交通不便，法官上门送达文
书，徐老伯一家连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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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产权的“种子”在春天发芽

▲

厦门知识产权法庭法官与技术调查官到现场进行勘探并同步进行证
据保全。


